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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46   证券简称：同济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5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终止惠城区沥林污水处理厂（首期） 

BOT 项目特许经营权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沥林镇人民政府拟终止与我公司下属孙公司惠州市第八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签署的 BOT 项目特许经营权合同，并支付回购款项 5551 万元，具体

金额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 11 月 23 日，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终止惠州八污 BOT 特许

经营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同济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惠州市同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孙公司惠州市第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惠州八污”）与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沥林镇人民政府（简称“沥林镇

政府”）提前终止《惠城区沥林污水处理厂（首期）BOT 项目特许经营权合同》

（以下简称“BOT合同”），并提前移交资产。 

 

一、事项概述 

惠州八污是惠州市同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惠州八污负责运营

管理的惠城区沥林污水处理厂（首期）为采用 BOT 模式投资运营的污水处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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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处理规模为 2 万吨/日。2019 年提标改造后特许经营期由原来 25 年（含 2

年建设期）延长 5 年至 2039 年 11 月 24 日止。 

因当地污水处理需要，沥林镇政府拟自行投资进行惠州市第八污水处理厂二

期工程扩建，在二期扩建过程中，需要与首期共用土建、配电设施、办公楼等。

为了统筹管理水务资产，沥林镇政府提出惠州八污提前终止《BOT 合同》并移

交特许经营权资产。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终止惠州

八污 BOT 特许经营权的议案》，同意惠州市同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八污

与沥林镇政府提前终止《BOT 合同》，沥林镇政府向惠州八污支付现金补偿，

惠州八污向沥林镇政府移交特许经营权资产。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惠州八污负责运营管理的惠城区沥林污水处理厂（首期）

BOT 项目特许经营权资产。该项目位于惠州市沥林镇罗村，污水处理能力为 2

万吨/日。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1年11月30日，交易标的涉及资产账面余额为 3,771

万元。截至目前，项目资产状况良好，处于正常运营状态。 

截止公告披露日，上述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三、补偿金额确定方式 

根据《惠城区沥林污水处理厂（首期）BOT 项目特许经营权合同》，如果

在特许权合同生效日后乙方因甲方（沥林镇人民政府）违约事件提前合同解除特

许权合同，甲方或其指定机构应向乙方支付提前合同解除的补偿金，补偿金额为

不低于乙方在特许权经营期内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的折现值。 

根据广东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正评估”）

出具的评估报告（惠正资评报字[2022]第 ZP04007 号），以 2021 年 11 月 30 日

为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惠城区沥林污水处理厂（首期）污水处理特许

经营权评估值为人民币 5,551 万元, 比账面价值 3,771 万元增值 1,780 万元，增值

率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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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协商，沥林镇政府以评估值为基数，向惠州八污支付补偿款（回购款）5,551

万元。同时，在基准日至移交日的过渡期内，沥林镇政府另外向惠州八污支付污

水处理运营成本费用 37.04 万元/月（含税）。 

 

四、拟签署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沥林镇人民政府 

乙方：惠州市同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惠州市第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特许经营权回购的内容 

各方提前终止 BOT 协议并支付现金补偿，由丙方负责特许经营权资产移交、

收款及开具发票。本次交易完成后，BOT 合同终止，乙方和丙方均不再拥有特

许经营权。 

2、回购价格 

根据各方共同委托的惠正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2021 年 11 月 30 日为基

准日，经双方协商，确定特许经营权回购金额为人民币 5551 万元（不含增值税

及其他附加税）。 

本次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增值税附加等税费，按实际发生额由甲方承

担。 

3、回购款项的支付 

第一期回购款：第一期回购款为特许经营权回购金额的 20%（人民币   

1110.2 万元）。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丙方向甲方开具回购款发票，甲方在收到

发票后 7 日内向丙方进行支付。 

剩余回购款：剩余回购款为特许经营权回购金额的 80%（人民币 4440.8 万

元）+增值税及增值税附加等。因甲方回购资金筹措问题，剩余的回购款项在本

协议签订后半年内支付，期间待甲方完成回购款筹集后，双方开始移交，完成移

交日之后 7 日内，丙方向甲方开具剩余回购款发票+增值税及增值税附加票据，

甲方在一个月内向丙方进行支付。 

4、移交前运维费用支付 

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丙方仍在继续负责污水厂的日常运营，甲方在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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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应按每月 37.04 万元（含税）向丙方支付运营成本费用；若丙方最后月份

运营的时间不足 1 个月，则按每日 1.23 万元计算。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止的运营成本费由丙方在本协议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开具发票给甲方，甲方在收到票据后 2 个月内向丙方支付。此

笔运营成本费在本款约定的支付期限前不计算违约金。2022 年 12 月 1 日起的运

营费在次月结算，直至完成移交手续。甲方未按本款约定的支付期限支付该运营

成本费的，自逾期之日起开始计算违约金。 

在本协议签订后至移交前，为保障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丙方仍需继续负责

第八污水厂的日常运营。若因丙方不正常运营污水处理厂造成环境损害，乙方和

丙方应连带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5、资产移交 

资产移交日最晚不得超过 2023 年 5 月 31 日，乙方、丙方向甲方移交的资产

范围：评估报告评估的资产为移交范围，具体以移交清单为准。乙方、丙方向甲

方移交的资产应当确保污水厂达到、稳定维持约定的污水处理能力和标准。 

移交范围外其他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药剂、材料等）由丙方自行处置或由甲

方按采购合同购入价购买。 

6、员工安排 

本着对员工负责和维持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营的态度，甲方负责协调员工安置

问题，对确有意愿继续在新公司工作的，由其另行委托运营的公司与丙方员工签

署新的劳动合同，员工福利待遇（包括但不限于工资水平、社保及公积金缴纳基

数）不低于其在丙方工作期间的福利待遇水平，甲方负责协调新公司与丙方员工

签订的新劳动合同不少于三年；如不愿继续在新公司工作的，应由丙方按劳动合

同法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并承担有关费用。 

7、违约责任 

甲方延期支付本协议约定款项的，每延期一日，按应付协议金额万分之五支

付违约金。若延期支付超过 30 日的，乙、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丙方延期移交项目资产的，每延期一日，按应收协议金额万分之五支付违约

金。若延期超过 3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六、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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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前终止惠城区沥林污水处理厂（首期）BOT 合同，有助于盘活存量

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造成重大影响；本次交易

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 BOT

合同终止预计为公司增加税后收益 1300 万元，具体以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